
最新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 乡土中国读
后感(优质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
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导语：《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
社会——农村的作品。读完《乡土中国》，你有什么感想?欢
迎阅读《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
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
符号，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保持者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
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
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
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
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
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
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
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
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因为我们
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
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
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



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 “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
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
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
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
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
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
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
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
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
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
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
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
“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
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在我们的乡土社
会中，家里要有家法，夫妇间要相敬如宾，妻子要三从四德。
在乡下，通常都是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
孩子们又在一起，这是性别和年龄造成的距离。中国人在感
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
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
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

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是
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主动的，如“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相比之下，法律是强行限制人的行
为的，而道德是整个社会所支持、默认的。做了不道德的事，
即使有些还没有严重到会受法律的制裁，却必定会受到社会
舆论的谴责，即我们俗话说的良心的谴责。



费孝通先生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
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
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
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
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
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
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
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最后，作者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
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
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
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
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
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费孝通先生已经仙逝，作为一个既没有乡村生活经历，也没
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人，对大师的理论做了一些揣测，请费先
生原谅这种无知无畏。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导语：《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
社会——农村的作品。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
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
和分析，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



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

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
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
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

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
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
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

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
也生长。

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
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

“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
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
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
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
是了。

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
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



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
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
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
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
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

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
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
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

这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
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
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
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
务而结合的社会。

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乡村属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
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
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

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
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

我无比庆幸自己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的一代都是



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村子里的人
都知道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一辈的人基
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呼。

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常
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

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
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
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
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

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
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
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

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也即群己、人我的
界限划法问题。

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而且公私分明，中国人则不然。

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

“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
侄子一大批， “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

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
可成一家。

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
圈波纹，里层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
不同的人们了。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而现在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
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
是赶时髦。

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
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就像费孝通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
不必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
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

如此，希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希望乡村的
生活更加美好!

我是来自乡村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份
感情或许就是《乡土中国》中描述的，由那份乡土本色灌溉
浇筑而成的吧。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
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得精当，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

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
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土气”。

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
意识以及乡土中国情结，恐怕是很难抒发出来。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
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



《乡土中国》谈论了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

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
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
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

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
的作用。

根据自身的理解，本书的第一篇介绍的是背景，描述了中国
的乡土本色，也就是中国的特殊性。

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殊性是什么?本篇写得非常透彻。

比如，作者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没读
过本书的人或许以为这土气是贬义词，但是，其实正是因为
靠土地谋生的理想使乡土社会是那么的稳定，即使战乱迁移
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

费先生也顺便比较乡土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
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
持孤立的社会圈子。

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悉，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
会。

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
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的是信
用而不是法律。

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
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第二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文字在乡土中的不适应性，在《乡土



中国》一书里面他所讨论的问题里面很大程度上认为乡村社
会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地教，在一个
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的，
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

当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也很深刻。

第四到七主要介绍差序格局对于私人道德、家族甚至男女关
系的影响。

什么是差序格局?很简单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
圈水纹，最中心的那一点是自己，其余的就是按远近程度来
划分。

对于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心的论调很多，但是先生在里面
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梳理，他发现中国人之所以与西方人不
一样，就在于人我划分的基础不一样。

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是团体。

团体内外的人很清楚，他就从最基本的家庭这个概念分析的。

在中国就不一样。

他的伸缩性非常大，你得势的时候可以宾客三千，亲戚多的
是，假如你不得势，也许一个人都不认识你。

可以说我们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结果就造成了没有一个
人和你的网络是一样的。

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一切皆以修身为
本”，在这个意义上说，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
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



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

这样说的话，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工作更
透明、更廉洁有效、公民参与程度更高，更重视自己的权利，
更强调公平了。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
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
铭刻在心。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
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
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
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我们探究中国传统社
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冰心小桔灯读后感

冰心散文读后感

季羡林散文读后感

毕淑敏散文读后感

丰子恺散文选集读后感

张晓风美文系列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
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
符号，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保持者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
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
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
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
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
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
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
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
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因为我们
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
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
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
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
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
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
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
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
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
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
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
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
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
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
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
“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
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在我们的乡土社
会中，家里要有家法，夫妇间要相敬如宾，妻子要三从四德。



在乡下，通常都是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
孩子们又在一起，这是性别和年龄造成的距离。中国人在感
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
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
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
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自然就离不开
土地，而农业就离不开农民本身，农民就是作为社会的基层。
而在一般情况下，农民通常都被看做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人，
而中国的基层就是由这部分人构成的。

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农
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就奠定了中国社会是乡土
性的文化基础。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相当宝贵的，因为那是
他们生长，生存，发展的地方。农民的生活离不开土地，自
古以来，农业的发展是在土地的基础上，农民播种，耕田等
都是要依靠土地。

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有些农产品的养殖可以离开
土地而生长，实现无土培植，但这些技术受到一定的环境和
文化的制约，在目前来看，这种技术是不能得到广泛使用。
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农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对于这些高新
技术的使用是不太可能的，同时，在中国的历史上，农业是
离不开土地，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下人对于农业
的无土培植。

由此可见，土地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

对于城市里的人，他们总认为乡下人是土头土脑的，“乡下



人”是一种蕴含藐视的意义。但乡下人土气，并只是城里人
对于他们的看低。“土”字形象生动的描绘了乡下人生活的
基础。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书中提到作者的老师记史禄
国先生曾经告诉过他，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
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也就是说，
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发展使和土地分不开的。这就是作者说乡
土中国的原因之一。

愚呢。而乡下人到城里的时候，对于城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
有如红楼梦中的刘奶奶进大观园，被众人观看或嗤笑为，那
从这里看，乡下人又是否为愚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别人愚，是因为别人在某些方面缺少知识。但这并不代表他
们没有没有学习的能力，他们只是缺少知识而并没有缺少学
习知识的能力。

我们不能从片面的角度来判断别人的本质，而应从本质上去
看待别人。乡下人又乡下人的特色，城里人有城里人的特色，
若取人之短比己之长，那么结果永远都是对自己有利。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们在生活上与互相合作
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

这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是直接接触的。而文字是人与人之间
间接接触的工具，也就是说在乡土社会这一熟人社会
中，“文字”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这与文字的不完善表达
作用有关。人们喜于用语言来交流和表达，而文字下乡必定
会受到一定的阻碍。

文字作为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媒介，要再乡土社会中得到
广泛使用，就必定要使文字渗透到乡土社会中，也就是作者
所说的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
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通读《乡土中国》让我明白了不少道理，见识颇长。说实话，
以前并不怎么关注这方面的书籍，但初读这书后有太多的感
受。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也应该多去读读这方面的书籍，
不读你无法体会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它会让我们对乡土社
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顺应。其实，这只是中国社会乡土性的一部分。

通过通读《乡土中国》，我发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
等很多东西都可以从土地里找到，比如，中国人的含蓄和富
有人情味，再如我们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所有的所
有都深深的烙下了土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
有着泥土的气息，有着文化的投影。突然发现，我们中国人
是有根的，这个根已深深扎在土里，其最本质的内容很难改
变，这就好像树上的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了又新生，可是
根没有变，根还是深深的在泥土里。

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思考就到这里浅尝则止。其实这本书可以
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这本书创作于1980年代，当时已
经有人发现中国这样的社会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其
中原因又深深根结于中国这上下五千年的土地，费老就将他
于之的思考写了下来。到了现在，中国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称之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了，平等和契约必然代替道德来
管理社会。那么，中国究竟何去何从？这些问题都一一可以
从书中找到答案。

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社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费老的所思所想依旧在启迪着无数后辈
读者，费先生以睿智的眼光透视传统的.中国社会，用辩证反
思的观点观察中国社会，这样的方法在新时代的今天理应被
继承，被发扬。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六

刚刚接触到这本满是学术言论的书，我是抵触的，觉得这书
不是与我“同一世界”的事物。但毕竟是必读书目，在老师
的引导与同学的陪伴下，我慢慢靠近它，渐渐发现自己改变
了对《乡土中国》的看法。

它不像我以为得那样生涩难懂。文中常有生动的实例，
如“文字下乡”一篇提到，教授的孩子虽在学校成绩好，被
夸聪明，但与乡下孩子在一起捉蚱蜢时，却远不及他们灵活
敏捷，这有力阐释了一个人的知识文化水平与个人所处环境
的需要有关，乡下人也并非愚的道理。

它不像我以为的那样远离生活。“差序格局”一篇中提
到“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
推出去的波纹”，想想自己的生活，的确拥有与自己关系远
近不同的人形成的如“波纹”般的交际圈。

它更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平淡无趣。这本书充满了富有浪漫亦
或哲理意味的句子。“从个人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个逆旅，
寄寓于此的这一阵子，久暂相差不远，但是这个逆旅却是有
着比任何客栈、饭店更杂复和更严格的规律……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
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
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
子为难过。”……它们激起我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同时引发
了我更深刻的思考。

“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
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办法。
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
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
域进军。”通过此书我也了解到，作者费孝通先生，原来是
这样一位富有勇气与探索精神的开拓者，着实令我敬佩不已。



在这本书中，还有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我们的民族
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
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在如今这
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乡土社会这种中国人民世代繁衍
生息形成的固有结构，是保存还是被改变……大概会引起很
多人的沉思吧！

《乡土中国》一书，让我收获了很多，在我的学习生涯中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七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
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

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
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
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

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
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
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

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
也生长。



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
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

“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
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
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
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
是了。

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
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
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
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八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代表作，现在是作为高中
生整本书阅读的必备书目，也是我们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然
而，如果仅仅以高中生的阅读来看待它，显然是低估了它的
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全书共14张，从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
到权力结构，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等多个角度着眼，探讨了
中国文化形成的基本形态。

作为一个从泥土里摸爬滚打长大的泥娃娃，乡土带与我的，
是清新的芳草味与幽幽的炊烟香；但除却那些自然的馈赠，
乡里人与乡土的陋习则带给了我无尽的反感。

乡里人不识字，也没见识。明明没读过几份报，没看过几本
书，却要装成高深莫测的样子聚在一起聊民生谈天下。

乡里人斤斤计较，睚眦必报。今天这家的鸭子闯进了自家的



田，明天就必须把自家的鹅赶到他家的地里去；明明是鸡犬
相闻的邻居，偏偏结了八辈子的仇；妇人们没事就爱串门，
对别家新嫁过来的媳妇品头论足，又说说自家的婆婆的坏话，
咒这家笑那家，乐此不疲。

乡里人迂腐讲究，忌讳多。作为坚信科学的二十一世纪唯物
主义者，倒不是我不尊重祖宗的规矩，只是有些太过离谱，
损人不利己的东西，早早抛弃才好。乡里人不仅要求自家人
遵守，还要别人认同，遭到了否定还摆一副臭脸色。

难怪城里人会嫌弃乡下来的，没见识、自私、胆小懦弱、迂
腐落后。书中讲的有道理。没见识是因为不识字，不识字是
因为没必要识字；自私是常态，是为了更小的“公”而自私；
陈腐规矩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些讲究如同印度妻子殉葬，
缅甸成年礼杀人一样，是传统。这些能成为乡土社会不适应
新格局的原因，也能当做乡土社会几千年沉淀的结果，但绝
不能成为乡土社会就此止步不前的理由。

“从土里长出过的光荣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乡土的落后已是现存的事实，如要正本清源，须得下一番狠
功夫。面对泥沙俱下的乡土社会，在好的改革也会出现漏网
之鱼。我爱这一方乡土，也希望它能改头换面。而都市在前
领跑，乡土却止步不前。乡土改革进行得热火朝天，重点放
在了发家致富上，但私以为，思想的改革着实是刻不容缓呀！

正如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我依然深爱那片田地。那片让我驰骋其中的，
留下烂漫笑声的天地。

如今，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城市化进程有条不紊逐
步推进。但是，我们的文化却长久地承袭于乡土中国。研究
乡土文化，就是研究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我们从何处来，
所以将向何处去。



我生于田垄，长于稻泥；我愿环住一湾秋水，拥紧一簇稻花；
我在烈日之下奔跑，于长空之间遨游；我躺在雨后的泥土上，
嗅着新雨的清香；我与跳水的鲫鱼作伴，我以偷食的斑鸠为
友；我同乖巧的家犬嬉戏，我随回程的水鸭同归。我守在这
一方泥土上，传诉着浓厚的乡情，所以，乡土呀，怎可抛弃
得下！（杨晓康）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九

我是来自乡村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份
感情或许就是《乡土中国》中描述的，由那份乡土本色灌溉
浇筑而成的吧。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
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得精当，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

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
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土气”。

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
意识以及乡土中国情结，恐怕是很难抒发出来。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
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

《乡土中国》谈论了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

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
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
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



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
的作用。

根据自身的理解，本书的第一篇介绍的是背景，描述了中国
的.乡土本色，也就是中国的特殊性。

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殊性是什么？本篇写得非常透彻。

比如，作者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没读
过本书的人或许以为这土气是贬义词，但是，其实正是因为
靠土地谋生的理想使乡土社会是那么的稳定，即使战乱迁移
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

费先生也顺便比较乡土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
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
持孤立的社会圈子。

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悉，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
会。

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
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的是信
用而不是法律。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十

初次接触《乡土中国》这本书是于高三备考阶段。语文老师
在分析以该书为背景的题目时联想到了过去的乡下生活，在
他描述的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童年环境中，我对
《乡土中国》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奈何时间原因，至
此才得以读毕。

我自小就知道中国人存在自我主义，我还知道中国人克己尚
礼讲求交情，我知道中国人崇尚传统……读完此书，我终于



明白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国人存在自我主义，与“差序格局”密切相关。在差序格
局下，团体的界限并不清晰，无论是在亲属关系还是地缘关
系中，团体以个人为中心，其覆盖的范围是任意的。作者在
原文中提到“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
便宜的意思，有权力而没有义务了。”这说的就很恰当，不
然人民公社“大包干”最后是怎么失败的，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又是怎么成功的?一个是降低了人民干活的积极性：当
人们知道干多干少都有政府给的同样饭碗时，那干与不干就
没有质的区别，故索性选择后者;另一个则提高了人民干活的
积极性：当明白了干得多自己就得的利润多，自己获利大时，
有谁不想多干呢。

说明中国人从“私”的角度出发的还有一点：古人崇尚克己、
慎独等这样的修身准则。这些准则的出发点是自身而不是别
人，主要是强调对自己的约束，通过完善自身的品质品德来
影响教化他人。说到教化，那还要提到中国的“尚礼”。礼
既不等于道德，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对人的约束;更不等
于法律，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
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
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作为一种传统，礼并不是简简单单用文字传承，而是祖祖辈
辈通过讲话、行为甚至是一些特殊的表情传达的。这也就解
释了为什么在中国依然很多乡下人还是文盲。“生于斯，死
于斯”，很多人生活的社会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
的社会，他们彼此都很熟，不需要什么特定的文字进行信息
传递，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其
本身也是存在缺陷的，能传达的情意也是有限的。所以改善
文盲率还是很困难的，这也就造成了文盲率始终不能降至为
零的原因。

最后我想说，作者以深厚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加上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我读罢顿感一份了然在胸
的豁然开朗。我体会到了乡土所造成的对我们民族的“束
缚”：当人与人发现同为老乡时，我们之间没有了距离感;当
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着作为中国人的独特品质;
当人与人交流过程中，可能一个动作就心领神会……这就是
我们的乡土中国。


